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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广州市公安局概况 

 

一、广州市公安局主要职能 

（一）贯彻执行中央、省和市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

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；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草案；统

一领导指挥全市公安工作。 

（二）掌握、分析、预测全市社会治安状况，负责社会

治安综合治理有关工作；为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提

供社会治安方面的重要信息，并提出对策。 

（三）组织、指导本市各级公安机关对危害国内安全的

案件和刑事、治安案件的侦查工作；组织、协调侦查、处置

重大案件和重大事件。 

（四）负责治安管理工作，协调处置重大治安事件和群

体性事件，组织、指导、监督全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危害社

会治安秩序行为，依法管理户政、出境入境管理事务和外国

人在广州境内居留、旅行的有关事务；负责居民身份证的管

理工作。 

（五）依法管理枪支弹药、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、剧毒、

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。 

（六）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维护道路交通

安全和道路交通秩序，承担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以及车辆和驾

驶人的有关管理工作。 

（七）指导和协调本市交通、林业等部门的公安业务工

作；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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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，指导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的治安

防范工作；负责对保安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。 

（八）依法对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；依法实施全市建

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和备案、抽查、消防安全

检查工作；组织、实施灭火救援、公安应急抢险救援工作。 

（九）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对恐怖活动的防范、侦查工作，

防范、处理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。 

（十）负责预审工作和看守所、拘留所、收容教育所等

限制人身自由场所的管理工作；依法承担公安机关负责的强

制隔离戒毒工作的有关职责。 

（十一）组织、实施对来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、重要外

宾以及省、市主要领导和知名人士的安全保卫工作。 

（十二）组织实施公安科学技术工作；规划公安机关指

挥系统、通信、信息技术、刑事技术、技术侦察和消防技术

建设；为全市公安机关提供信息、技术、通信、后勤、装备

等服务。 

（十三）负责对公共信息网络的安全保护工作，负责信

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指导。 

（十四）负责全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队伍的统一管理，

具体组织实施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教育培训和公安宣传工

作，按规定权限管理干部人事工作。 

（十五）指导、检查、督促本市各级公安机关的执法活

动；组织实施纪检、监察、督察和审计工作；指导全市公安

队伍思想作风、工作作风建设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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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

事项。 

消防支队主要职能 

依法对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；依法实施全市建设工程

的消防设计审核、消防验收和备案、抽查、消防安全检查工

作；组织、实施灭火救灾、公安应急救援工作；依法组织、

实施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；依法组织、实施消防宣传、教

育和培训工作。 

交警支队主要职能 

负责和指导、监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维护道

路交通秩序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；研究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形

势，提出对策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宣传；负责全

市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管理；指导、实施公路治安、刑事案

件的前期处置；负责、指导机动车登记、核发牌证，以及机

动车辆驾驶员的考试和驾驶证核发、信息管理工作，对机动

车安全技术检验进行监督；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监控、信号控

制以及车行隔离栏、人行护栏等有关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维

护和管理；参与有关市政道路交通建设的规划、审核工作；

负责道路交通警保卫工作。 

二、广州市公安局部门法定执法职责 

（一）行政处罚 304 项； 

（二）行政许可 34 项； 

（三）行政强制 16 项； 

（四）行政征收 0 项； 



 - 5 - 

（五）行政检查 36 项； 

（六）行政裁决 0 项； 

（七）行政给付 1 项； 

（八）行政确认 3 项； 

（九）行政奖励 13 项； 

（十）其他行政执法职权 39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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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

广州市公安局 2017 年度行政处罚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       

序

号 

单位 

 

名称 

 

部

门

法

定

处

罚

职

权

数

量 

行政处罚实施数量（宗） 被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被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

备

注 
警告 罚款 

没 收

违 法

所得、

没 收

非 法

财物 

暂 扣 许

可证、执

照 

责令停

产停业 

吊 销 许

可证、执

照 

行政 

拘留 

其他行

政处罚 

合 计

（宗） 

罚 没 金 额

（万元） 

被申

请行

政复

议的

宗数 

行政复议决定履

行法定职责、撤

销、变更或者确

认违法的宗数 

被提起

行政诉

讼的宗

数 

判决履行法定职

责、撤销、部分撤

销、变更、确认违

法或者确认无效

的宗数 

1 本部 247 82 43 0 0 0 0 236 1 362 19.335 1 0 1 0  

2 消防支队 28 0 3 0 0 9 0 0 0 12 133 0 0 0 0  

3 交警支队 29 323346 5404706 0 1804 0 4076 1899 0 5735831 99808.66 1805 4 95 7  

全局合计 5736205 99960.995 1806 4 96 7  

填表说明： 1. 行政处罚数量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数量。以市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，

其数据由具体实施部门负责统计。 

2.“部门法定处罚职权数量”指权责清单公布的职权数量。 

2. 单处一个类别行政处罚的，计入相应的行政处罚类别；并处两种以上行政处罚的，算一宗行政处罚，计入最重的行政处罚类别。如“没收违法所

得，并处罚款”，计入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类别；并处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罚的，计入明确类别的行政处罚，如“处罚款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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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其他行政处罚”，计入“罚款”类别。行政处罚类别从轻到重的顺序：（1）警告，（2）罚款，（3）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，（4）暂扣许可证、执

照，（5）责令停产停业，（6）吊销许可证、执照，（7）行政拘留。 

3. “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”能确定金额的，计入“罚没金额”；不能确定金额的，不计入“罚没金额”。“罚没金额”以处罚决定书确定的

金额为准。 

4.“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宗数”，“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宗数”，“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宗数”，“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宗数”，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 12月 31日期间作出复议决定或者生效判决的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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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

广州市公安局 2017 年度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统计表 

    

序

号 

单位名称 

法定行

政许可

事项数

量 

行政许可实施数量（宗） 被申请行政复议情况 被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

备

注 
申请 

数量 

受理 

数量 

许可 

数量 

不予许

可数量 

撤销许

可数量 

被申请行

政复议的

宗数 

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

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

或者确认违法的宗数 

被提起行

政诉讼的

宗数 

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

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

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宗数 

1 本部 28 7338286 7334414 7326553 7856 0 0 0 0 0  

2 消防支队 3 4103 4103 3560 543 0 0 0 0 0  

3 交警支队 3 642622 642622 642622 0 0 0 0 0 0  

全局合计 34 7985011 7981139 7972735 8399 0 0 0 0 0  

填表说明：1.以市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，其数据由具体实施部门负责统计。 

2. “部门法定许可职权数量”指权责清单公布的职权数量。 

3.“申请数量”、“受理数量”、“许可数量”、“不予许可数量”、“撤销许可的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申请许可的数量、

作出受理决定的数量、作出许可决定的数量、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数量、作出撤销许可决定的数量。 

4. “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宗数”，“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宗数”，“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宗数”，“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宗数”，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复议决定或者生效判决的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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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

广州市公安局 2017 年度行政强制实施情况统计表 

序

号 
单位名称 

行政强制措施数（宗） 行政强制执行数（宗） 
行政强制执行方式

（宗） 

被申请行政复议情

况 

被提起行政诉讼情

况 

备

注 

查封

场

所、

设施

或者

财物 

扣押财

物 

冻

结

存

款、

汇

款 

其他

行政

强制

措施 

加处

罚款

或者

滞纳

金 

划

拨

存

款、

汇

款 

拍卖或

者依法

处理查

封、扣

押的场

所、设

施或者

财物 

排除

妨

碍、

恢复

原状 

代

履

行 

其

他

强

制

执

行 

申

请

法

院

强

制

执

行 

行政

机关

强制

执行 

申请法院强制

执行数 
被申

请行

政复

议的

宗数 

行政复议

决定履行

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变更

或者确认

违法的宗

数 

被提

起行

政诉

讼的

宗数 

判决履行

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部分

撤销、变

更、确认违

法或者确

认无效的

宗数 

裁

定

不

予

受

理 

裁

定

执

行 

裁

定

不

予

执

行 

1 本部 0 0 0 48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 

2 消防支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

3 交警支队 0 264186 0 5080 4252 0 120863 0 0 0 0 0 0 0 0 41 2 23 1  

合计 0 264186 0 5128 4252 0 120863 0 0 0 0 0 0 0 0 42 2 23 1  

填表说明： 

1. “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数量”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“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扣押财务”、“冻结存款、汇款”

或者“其他行政强制措施”决定的数量。以市人民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强制行为，其数据由具体实施部门负责统计。 

2. “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数量” 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“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”、“划拨存款、汇款”、“拍卖或者依法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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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”、“排除妨碍、恢复原状”、“代履行”和“其他强制执行”等执行完毕或者终结执行的数量。 

3.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”数量的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数量，时间以申请日期为准。     

4. “被申请行政复议的宗数”，“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宗数”，“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宗数”，“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的宗数”，统计范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复议决定或者生效判决的数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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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

广州市公安局 2017 年度其他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单位名称 

行政征收 行政检查 行政裁决 行政给付 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 

次数 
征收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次数 次数 

涉及金额 

（万元） 
次数 

给付总金额

（万元） 
次数 次数 

奖励总金

额（万元） 

1 本部 － － 1892 － － － － 310 699 135 

2 消防支队 － － 0 － － － － 0 0 0 

3 
交警支队 － － 739511 － － 99 

498.86 

(交通事故救助金) 
2455 0 0 

4 见义勇为基金 

（代管） 
-- -- -- -- -- -- -- -- 12 276 

合计 － － 741403 － － 99 498.86 2765 711 411 

说明： 

1. “行政征收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征收完毕的数量。 

2. “行政检查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行政检查的次数。检查 1 个检查对象，有完整、详

细的检查记录，计为检查 1次。无特定检查对象的巡查、巡逻，无完整、详细检查记录，检查后作出行政处罚等其他行政执法行为的，

均不计为检查次数。 

3. “行政裁决次数”、“行政确认次数”、“行政奖励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作出行政裁决、行

政确认、行政奖励决定的数量。 

4. “行政给付次数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给付完毕的数量。 

5. “其他行政执法行为”的统计范围为统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完成的宗数。 

6. 交警支队中的“行政给付”栏是广州市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支出，交警支队代为管理。 

7. “见义勇为资金”为广州市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负责支出，我局代为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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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广州市公安局 2017年度行政执法 

情况说明 

 

一、行政处罚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 2017 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362 宗，罚没收

入 19.335万元。 

本部 2017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1 宗，被提起

行政诉讼 1宗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 2017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12 宗，罚没

收入 133 万元。 

消防支队 2017 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，被

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处罚总数为 5735831 宗，

罚没收入 99808.66 万元。 

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处罚被申请行政复议 1805宗，

占行政处罚总数的 0.03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

认违法 4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0.22%，被提起行政

诉讼 95宗,其中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

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7 宗，占被提起行政诉讼案件的

7.37%。 

二、行政许可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 2017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7338286 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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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许可 7326553 宗。 

本部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和不

予许可）被申请行政复议 0宗。 

本部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和不

予许可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；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撤

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宗。 

(二)消防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4103宗，

予以许可 3560宗。 

消防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

和不予许可）被申请行政复议 0宗，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定

职责、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 0 宗，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

行政诉讼 0宗。 

消防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

和不予许可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。 

(三)交警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申请总数为 642622

宗，予以许可 642622宗。 

交警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

和不予许可）被申请行政复议 0宗。 

交警支队 2017 年度行政许可（含不予受理、予以许可

和不予许可）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 宗，判决履行法定职责、

撤销、部分撤销、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0 宗。 

三、行政强制实施情况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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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部 2017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48宗。 

本部 2017 年度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 1 宗，占行政

强制总数的 2.08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违法

0 宗；行政复议后又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本部 2017年度行政强制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 2017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0宗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强制总数为 394381宗。 

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强制被申请行政复议 41宗，占

行政强制总数的 0.01%；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确认

违法 2 宗，占被申请行政复议宗数的 4.88%。被提起行政诉

讼 23 宗，占行政强制总数的 0.006%；判决撤销、部分撤销、

变更、确认违法或者确认无效 1宗，占被提起行政诉讼宗数

的 4.35%。 

四、行政征收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没有行政征收职权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没有行政征收职权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没有行政征收职权。 

五、行政检查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 2017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1892次。 

本部 2017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。 

本部 2017年度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 2017年度行政检查总数为 0次。 



 - 15 - 

（三）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检查总数 739511宗。 

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检查被申请行政复议 0宗。 

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检查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六、行政裁决实施情况说明 

本部门没有行政裁决职权。 

七、行政给付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无行政给付职权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无行政给付职权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给付（交通事故救助金）

总数为 99次，给付总金额 498.86万元。 

八、行政确认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 2017年度行政确认总数为 310 次。 

（二）消防支队 2017年度行政确认数为 0 次。 

（三）交警支队 2017年度行政确认数为 2455 次。 

九、行政奖励实施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本部 2017 年度行政奖励总数为 699 次，奖励总

金额 135 万元。其中,行政资金奖励 229 人，奖励金额 135

万元；书面表扬奖励 470 人。 

本部 2017年度行政奖励被申请行政复议 0 宗。 

本部 2017年度行政奖励直接被提起行政诉讼 0宗。 

（二）见义勇为评定奖励（市公安局代管）12人，奖励

金额 276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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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消防支队 2017年度行政奖励总数为 0次。 

（四）交警支队 2017 年度行政奖励次数已纳入本部总

数。 

（注：“被申请行政复议和被提起行政诉讼”数量为统

计年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作出复议决定和生效判决

的数量。） 

 

 


